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與北京師範大學 

雙聯學制合作協議書 

 
第一條  合作形式 

本「雙聯學制」合作協議書作為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與北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建立彼此認可的雙邊

課程機制，相互提供師資、協助所屬學生在其原就讀學校及到合

作學校學習，並在符合雙方畢業資格規定後，授予碩士學位或博

士學位。赴大陸地區就學者，得完成大陸地區學歷規範要求，方

授予「學位證書」和「學歷證書」。 

第二條  修業年限與修業學分 

        一、獲選學生在兩校的修業時間、修業學分均得合併計算。 

        二、攻讀碩士學位者，在兩校修業期間合計至少三年，其中在   

原就讀學校二年，在對方合作學校一年；攻讀博士學位者，

在兩校修業時間合計至少四年，其中在原就讀學校二年，  

在對方合作學校二年。 

        三、獲選學生應累計完成兩校合作院系所規定的總學分數，前述

所指總學分數不含「論文」學分。其中於任一院系修習學分

累計應各達獲頒學位所需總學分數之三分之一以上。 

        四、每學年開放學生正式選課前，將視兩校院系當年度實際開課

狀況，另訂施行細則規範之。 

第三條、申請資格與期限 

一、申請者每學期平均成績均需達 70 分以上(百分制)。 

二、申請對象與名額 

         (一)對象為碩士、博士生，不需雙方名額對等。 

         (二)初期以每年 1-3 名研究生為原則。 

        三、由學生原就讀學校院系公開甄選與審查程序後，推薦符合  

資格的學生，在每年 3 月 1日前向對方提供學生資訊，經合

作學校複審並最後決定錄取與否。 

第四條  研究規定 

        一、獲選學生在雙聯學制修業期間，在校身分為雙聯學制學生。 

        二、合作學校每學期向學生原就讀學校提供學生課程學習成績 

證明，並錄入學生原就讀學校及合作學校成績系統中。 



        三、獲選學生須符合兩校合作院系的修業規定，完成相應的修業

學分，並分別在北京師範大學與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

大學申請畢業論文口試，論文口試通過後，始具有雙聯學制

學位資格，由兩校分別授予碩士或博士學位。 

        四、獲選學生在雙聯學制修業期間所修學分的抵免與認定，    

由兩校合作院系各自辦理；若無法抵免學分，導致畢業學分

數不足，無法同時符合兩校合作院系修業規定而獲得雙聯學

制畢業證書時，不得有異議，亦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學校退

還學分費或學雜費。 

        五、獲選學生若因修業學分未達到其原就讀學校畢業規定，且在

兩校修業時間合計未逾原就讀學校規定的修業年限，應向其

原就讀學校申請返回原就讀院系繼續完成學位。 

        六、學生若放棄在合作學校的學習提前返回原就讀學校，應接受

其原就讀學校學籍安排。 

        七、獲選學生應遵守兩校合作院系註冊、選課及學習相關規定，

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註冊及選課手續，並遵守當地法律及   

校規。 

第五條  費用 

        一、獲選學生在雙聯學制修業期間，須同時在兩校註冊，並分別

繳納兩校規定的學雜費及相關費用。收費標準與兩校當地學

生相同，獲選學生須繳納兩年學雜費給原就讀學校，一年學

雜費給合作學校，學雜費金額依據各校所訂標準辦理。 

        二、獲選學生在雙聯學制修業期間的生活費、保險費、住宿費、

往返機票費、簽證費及其他個人花費，均應自行負擔。 

第六條  學生管理 

        一、兩校各自負責獲選學生之學習及生活管理工作。 

        二、兩校協助獲選學生辦理出入境手續、適應學習及輔導，安排

住宿等事宜，使學生能儘快適應新環境，安心求學以獲得最

大的成效。 

第七條  本合作協議書正、簡體各一份，內容相符具有同等效力，經雙方

校長簽字後生效，有效期為 5 年，協議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

解決。 

第八條 任何一方欲終止本合作，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形式通知對方，   

協議終止將不影響在終止日期前雙方已同意接受的交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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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系主任 

孫永忠 

                         
     年    月    日 

  

 


